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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赛西实验室




1 [bookmark: _Toc50261662][bookmark: _Toc50261661][bookmark: _Toc50261664][bookmark: _Toc50261630][bookmark: _Toc50261635][bookmark: _Toc50261628][bookmark: _Toc50261632][bookmark: _Toc50261660][bookmark: _Toc50261665][bookmark: _Toc50261658][bookmark: _Toc50261631][bookmark: _Toc50261634][bookmark: _Toc31304][bookmark: _Toc113009770]服务与支持、使用指南发布说明：
售后联系方式
(1) [bookmark: _GoBack]选择商品客服：选择页面客服组即可。
(2) 服务内容：
1) [bookmark: sp_topic_0000177__li570323831217][bookmark: li570323831217]服务形式：现场测试或远程测试；
2) 服务范围：对提供的软件产品按照服务流程进行测评并出具报告。
使用指南
(1) 流程及服务周期：
1) 预测评阶段（企业填写测评需求及按照要求提交预测评材料，测评单位评估需求及材料情况报价）
2) 达成项目意向阶段（双方根据需求、报价及服务内容达成一致，签项目）
3) 正式实施阶段（根据项目要求执行测试并出具测试结果）
1　 环境确认：测试执行前对环境信息确认，确保能正常开展测试；
2　 测试执行：
共执行两轮测试，分别为首轮测试和回归测试；对于首轮测试发现问题，进行一次回归测试，待测试完成如遗留问题并与委托方达成一致，记录问题报告单；若未遗留问题；
3　 测试总结：依据测试结果，出具测试报告
4) 项目验收阶段：出具正式的纸质版报告、电子版报告各一份
(2) 测试提供材料目录
1) 预测评阶段（企业填写）：需求意向及情况评估表、测试项收集、测试用例示例表；
2) 材料准备阶段：产品用户手册（企业提供）、测试用例表（用例为委托方编写时提供）
3) 实施阶段：
1　 企业信息及环境配置信息表（企业填写）、免责说明（企业填写）
2　 测试截图（企业通过演示方式测试）
3　 测试报告（测评单位提供）
(3) 服务周期
1) 预测评阶段（根据企业填写信息1-5个工作日反馈内容并提交报价）
2) 正式实施阶段（基于合作意向达成一致）
1　 环境确认与测试执行可同时进行；
2　 测试执行：（测试方式分为两种，委托方远程演示和测试单位执行）
委托方远程演示：根据具体测试项或用例数和被测件复杂度决定
3　 测试总结：依据测试结果，出具测试报告（测试结果达成一致后，5-10工作日出具测试报告）
(4) 其他要求
1) 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发票种类：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6%                       
发票内容：技术服务费                                 
测试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户    名：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开户银行： 工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1号                        
帐    号： 0200 0043 0908 8116 710                           
2) 双方确定并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1　 保密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本约定、测试方向委托方披露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任何技术秘密、技术信息、产品信息和经营信息等。
2　 涉密人员范围: 参与本项目人员       。
3　 保密期限：委托方应一直保守测试方的保密信息，直到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为止    。
4　 泄密责任：如委托方发生泄密情况，测试方有权根据泄密的范围和程度要求委托方及时制止并赔偿测试方直接损失。
5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由委托方和测试方双方组织验收。       
6　 验收地点：双方协商或双方共同指定验收地点。
3) 在项目有效期内，委托方利用测试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委托方所有。
4) 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1　 应当因委托方原因未按约定付款，每逾期一日，测试方有权要求委托方支付项目总金额的千分之二作为违约金，累计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不超过项目总金额的20% ，但因测试方未按约完成技术服务导致委托方未按约付款的，不视为违约 。
2　 当因测试方原因未按约定完成技术服务，每逾期一日，委托方有权要求测试方支付项目总金额的千分之二作为违约金，累计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不超过项目总金额的20%。
5) 双方确定，在项目有效期内。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
1　 负责项目的联络、沟通、协调，及与项目执行相关的事宜，项目联系人收到的信息被视为其代表的项目主体收到相同信息。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项目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　 若因委托方业务发展变化，提前30天书面测试方的，可以解除项目，双方同意按实际发生的工作量结算。
6)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项目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项目：
1　 发生不可抗力。
7) 双方因履行项目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2种方式处理：
1　 提交 北京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被起诉方人民法院起诉。
8) 与履行项目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经双方以书面确认方式确认后，为项目的组成部分：
1　 技术背景资料： 无  ；
2　 可行性论证报告：无   ；    
3　 技术评价报告：   无   ；       
4　 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 无     ；   
5　 其他：无  。
9) 报告结论只针对送检的被测样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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